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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檢一字第 0920016676 號函修正發布全

文 5 點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檢一字第 0930055935 號函修正發布第 

5 點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九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檢 1 字第 0960150195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7 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為執行勞工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安衛法」）及勞動檢查法（以下簡稱「勞檢法」）

規定之行政罰鍰案件，訂定本要點。 

 

二、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檢查發現認有違反安衛法或勞檢法規定之行政罰鍰案件，應即

參考格式一擬具勞工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罰鍰處分書稿，連同有關文件依行政程序核定

後，通知受處分人。 

三、違反安衛法或勞檢法罰鍰處分之繳納期限為送達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受處分人於

繳納期限屆滿尚未繳納者，原處分機關應參考格式二擬具催繳通知書稿催繳之。 

四、受處分人於催繳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仍未依限繳納者，原處分機關得檢附必要

文件，依規定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五、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質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 

1. 股票上市公司或上櫃公司。  

2. 勞工總人數超過三百人者。  

3. 營造業承攬單一工程之金額超過一億元者。  

（二）第二類： 

事業單位之規模或性質未達前款之規定者。 

六、處分機關對於事業單位違反依安衛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之多項不同法條，而屬同一違

法態樣者，罰鍰金額得就違反法條數，逐一累加至最高罰鍰金額。 



七、事業單位違反安衛法及勞檢法案件，其裁罰基準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大小、性質及違反次

數等，規定如附表。但執行處分機關得審酌事業單位之改善程度與誠意及情節輕重等情況，

予以適當裁處。有行政罰法第八條規定之情形者，亦得依同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格式一    勞工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罰鍰處分書稿 

 



格式二   勞工安全衛生法或勞動檢查法罰鍰催繳通知書稿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裁罰原則 

壹、勞工安全衛生法部分： 

 

違反安衛法條文  處分依據  裁罰原則  備註  

一、第五條第一

項、第六條第

一項  

第三十三

條第一款  

一、第一類：  

(一) 第一次：違反本會所定之防災

檢查重點項目部分，處新臺幣（以

下同）十二萬元，其餘事項，處

八至十萬元。  

(二) 第二次以上：按次累加三萬

元，最高累加至十五萬元。  

(三) 有上開情形致發生安衛法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之重大職業災害

者，處最高十五萬元。  

(四) 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

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反一項

法條，再累加三萬元，最高累加

至十五萬元。  

二、第二類：  

(一) 第一次：處三萬元。  

(二) 第二次以上：違反本會所定之

防災檢查重點項目部分，按次累

加三萬元，其餘事項按次累加一

萬元，最高累加至十五萬元。  

(三) 有上開情形致發生安衛法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之重大職業災害

者，處最高十五萬元。  

(四) 屬同一違法態樣者，如違反多

項不同法條時，每增加違反一項

法條，再累加三萬元，最高累加

至十五萬元。  

二、第八條第一項 第三十三

條第二款  

一、第一類：  

(一) 第一次：處八至十萬元。  

(二) 第二次以上：處最高十五萬元。 

(三) 發生安衛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之重大職業災害者，處最高十五

萬元。  

二、第二類：  

(一)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

上，按次累加三萬元，最高累加



至十五萬元。  

(二) 發生安衛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之重大職業災害者，處最高十五

萬元。  

三、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  

第三十三

條第二款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上，按

次累加一萬元，最高累加至十五萬

元。  

二、發生安衛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之重

大職業災害者，處最高十五萬元。  

四、第十五條  第三十三

條第二款  

一、第一類：  

(一) 第一次：處八至十萬元。  

(二) 第二次以上：處最高十五萬元。 

(三) 發生安衛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之重大職業災害者，處最高十五

萬元。  

二、第二類：  

(一)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

上，按次累加一萬元，最高累加

至十五萬元。  

(二) 發生安衛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之重大職業災害者，處最高十五

萬元。  

五、拒絕、規避或

阻撓檢查。  

第三十三

條第三款  

處十五萬元。  

六、第五條第二

項。  

第三十四

條第一款  

一、第一類：  

處最高六萬元。  

二、第二類：  

(一)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

上，按次累加一萬元，最高累加

至六萬元。  

(二) 有上開情形致發生安衛法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之重大職業災害

者，處最高六萬元。  

七、第七條第一

項、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

項。  

第三十四

條第一款  

一、第一類：  

處最高六萬元。  

二、第二類：  

(一)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

上，按次累加一萬元，最高累加

至六萬元。  

(二) 有上開情形致發生安衛法第二

   同時違反

「勞工作業

環境測定實

施辦法」及

「危險物及

有害物通識

規則」規定事



十八條第二項之重大職業災害

者，處最高六萬元。  

項，處最高六

萬元。  

八、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

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四

條第一款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上，按次累

加一萬元，最高累加至六萬元。  

九、第九條、第十

三條、第十九

條、第二十四

條、第三十條

第二項。  

第三十四

條第二款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上，按次累

加一萬元，最高累加至六萬元。  

十、第十七條、第

十八條  

第三十四

條第二款  

一、第一類：  

(一) 第一次：處最高六萬元。  

(二) 發生安衛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之重大職業災害者，處最高六萬

元。  

二、第二類：  

(一)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

上，按次累加一萬元，最高累加

至六萬元。  

(二) 發生安衛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之重大職業災害者，處最高六萬

元。  

十一、依第二十七

條之規定，

應給付工資

而不給付。 

第三十四

條第三款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上，按次累

加一萬元，最高累加至六萬元。  

十二、第十二條第

四項、第二

十三條第三

項、第二十

五條第二

項。  

第三十五

條  

第一次處一千元，第二次以上，按次累

加一千元，最高累加至三千元。  

十三、代行檢查機

構執行職

務，違反勞

工安全衛生

法或依勞工

第三十六

條  

一、處十五萬元。  

二、情節重大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予以暫停代行檢查職務或撤銷指定

代行檢查職務之處分。  



安全衛生法

所發布之命

令者。  

 

貳、勞動檢查法部分：  

 

違反勞檢法條文  處分依據  裁罰原則  

一、第十四條第一項  三十五條第一款  處新臺幣（以下同）十五萬元。  

二、第十五條第二項  三十五條第二款  處十五萬元。  

三、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第三十六條第一款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上，按

次累加一萬元，最高累加至六萬

元。  

四、第七條第二項  第三十六條第二款  

第一次處三萬元，第二次以上，按

次累加一萬元，最高累加至六萬

元。  

 

 


